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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凤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凤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丛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561,272,395.65 2,723,563,398.29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8,939,258.94 833,522,612.98 0.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166,968.95 13,012,999.44 1,991.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00,074,731.31 718,836,289.66 -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02,646.43 -33,196,374.00 1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4,847.49 -39,397,751.36 10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65 -3.65

增加

4.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1 -0.0866 116.2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1 -0.0866 116.2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7,27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工

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0

130,449,

385

34.03 0

质押

65,220,000

国有法人

岳德奎

3,930,000 4,000,000 1.04

未知 未知

王美欣

1,426,307 1,426,307 0.37

未知 未知

张 藤

1,300,000 1,300,000 0.34

未知 未知

张文红

1,220,000 1,220,000 0.32

未知 未知

王壁楠

0 1,066,900 0.28

未知 未知

许加元

1,000,000 1,000,000 0.26

未知 未知

楼建勋

59,700 846,635 0.22

未知 未知

张碧华

0 734,570 0.19

未知 未知

张政权

155,200 690,000 0.18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0,449,385

人民币普通股

130,449,385

岳德奎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王美欣

1,426,307

人民币普通股

1,426,307

张 藤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张文红

1,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

王壁楠

1,0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900

许加元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楼建勋

846,635

人民币普通股

846,635

张碧华

734,570

人民币普通股

734,570

张政权

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控股股东

--

哈尔滨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a.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 100.00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短期借款

645,000,000.00 1,021,000,000.00 -36.83

偿还到期流动资金借款

应付票据

163,390,581.35 110,345,125.98 48.07

采用票据结算的采购款增加

预收款项

131,007,580.82 62,125,615.25 110.88

按合同约定的产品预收款增加

应付利息

1,759,401.54 4,648,140.76 -62.15

偿还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00,000,000.00 -100.00

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249,740,918.18 3,830,000.00 6,420.65

长期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b.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3,039,095.22 18,710,356.43 -83.76

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所得税费用

-314,270.93 -2,586,274.41 87.85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c.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2,166,968.95 13,012,999.44 1,991.50

销售回款及票据付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8,051,640.81 -98,015,899.20 -193.88

偿还到期流动资金借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2013

年

7

月

10

日公司收到意大利米兰商会仲裁委员会的受理通知书

，

仲

裁申请人及反请求被申请人为

：

意大利安塞尔多能源公司

（

Ansaldo

Energia S.p.A

）；

仲裁被申请人及反请求申请人为

：

哈空调

；

仲裁方

：

意大

利米兰商会仲裁委员会

（

Camera Arbitrale di Milano

）。

目前该仲裁事项仍处于审理阶段

。

相关公告详见

2013

年

7

月

12

日

《

上海证券报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

com.cn)

3.2.2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召开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提案》。

相关公告详见2014年8月5日、8月2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目前，公司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挂牌事宜。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召开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用新承诺替代股权分置改革中股权激励承诺的提案》，将原承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择

机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哈空调股东大会委托董事会制定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 更

换为“从2014年开始，按照公司现金分红的一定比例计提激励基金，对哈空调的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进行奖励且该特别嘉奖仅限于购买哈空调股票” 。 具体方案由哈空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制订。

相关公告详见2014年8月5日、8月2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鉴于公司1-9月份实现净利润540.26万元，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盈利。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

哈尔滨郎泰克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0 0

黑龙江省报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9,274,668.44 9,274,668.44

合计

- -11,274,668.44 11,274,668.44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进行了重分类，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

照成本计量，并进行了追溯调整，涉及调整金额11,274,668.44元。 其中，哈尔滨郎泰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0元（投资额2,750,000.00元，减值准备2,750,000.00元)；黑龙江省报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

000,000.00元（投资额4,000,000.00元，减值准备2,000,000.00元)，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9,274,668.44元（投资额20,000,000.00元，减值准备10,725,331.56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

本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三季度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

7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7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凤明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51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

●本次监事会无监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监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话通

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 六届二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可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等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监事会认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

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

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 参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50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出席。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话通

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到会9人，会议由杨凤明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

投资 ”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

响。

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准则，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

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宜详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4-052号公告）。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二）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52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

产生影响。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召开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一、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

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并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6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的决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

则，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

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

将重新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按照成本法进行计量。 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合并报表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

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

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

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1,274,668.44 11,274,668.44

长期股权投资

82,060,142.34 -11,274,668.44 70,785,473.90

（2）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

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

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

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1,274,668.44 11,274,668.44

长期股权投资

179,685,071.23 -11,274,668.44 168,410,402.8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

本公司2013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唐宗明先生、张文良先生、李瑞峰先生认为：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及追溯调整

有关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白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良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武耘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368,920,001.13 13,972,086,610.93 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973,328,955.25 4,886,815,926.85 42.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4,622,811.31 95,894,226.75 457.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421,335,231.29 6,380,879,063.72 1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7,035,005.63 214,841,798.69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062,364.57 191,742,156.92 -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560 4.531

增加

0.02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70 0.256 5.4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70 0.256 5.4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0,9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0 320,783,590 33.22 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

0 90,103,195 9.33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0 19,200,000 1.99 0

无 其他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定

向增发六禾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8,531,

646

18,531,646 1.92 18,531,646

无 其他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

行

－

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2,658,

228

12,658,228 1.31 12,658,228

无 其他

中信信诚资产

－

招商银

行

－

中信信诚六禾证券投

资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658,

228

12,658,228 1.31 12,658,228

无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

－

兴业

银行

－

国泰君安君享定增

五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658,

227

12,658,227 1.31 12,658,227

无 其他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

信基金定增

1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2,481,

000

12,481,000 1.29 12,481,000

无 其他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

信基金定增

16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1,265,

835

11,265,835 1.17 11,265,835

无 其他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17

号资

产管理计划

9,367,

088

9,367,088 0.97 9,367,088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 320,783,590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90,103,195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 1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海

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3,153

人民币普通股

林奇

? 6,602,261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华润信托

·

同享共

赢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5,620,637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精选

2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468,61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90,665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精选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3,788,714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744,05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同

时持有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20.136%

的股权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471,059,432.78 2,215,192,730.33 56.69%

主要系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账所致

。

应收票据

158,119,180.89 284,192,744.02 -44.36%

主要系公司背书转出票据增加所致

。

应收账款

1,698,807,491.22 1,126,089,532.81 50.86%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导致应收款项增加

。

预付款项

144,586,365.90 56,186,935.47 157.33%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款项增加

。

固定资产

4,585,440,774.09 2,670,417,451.47 71.71%

主要系公司工程转固项目增加

。

短期借款

3,773,526,899.50 2,809,500,000.00 34.31%

主要系规模扩大需补充相应的铺底流动资

金增加所致

。

预收款项

18,104,952.32 49,363,540.77 -63.32%

主要系公司及时完成交付的订单增加所

致

。

应付利息

19,144,322.21 34,086,281.34 -43.84%

主要系本期公司已支付预提的公司债利

息

。

递延所得税负债

5,116,640.75 3,507,332.60 45.88%

主要系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值预提的

所得税负债

。

资本公积

3,683,177,346.97 1,858,383,345.98 98.19%

主要系本期公司非公开发行增加资本公积

所致

。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36,839.28 -1,266,073.44 -97.09%

主要系本期外币汇率波动所致

。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

1-9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

1-9

月

）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24,600,613.79 66,320,860.20 87.88%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资金借款增加而相应的

财务费用增加

。

投资收益

9,521,931.77 6,729,255.94 41.50%

主要系联营企业效益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收入

101,261,978.05 29,468,019.54 243.6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政策性税收优惠增

加

。

所得税费用

153,094,587.39 103,492,377.97 47.93%

主要系子公司效益提高而确认相应的所得

税增加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3年11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3年12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4年8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14,050万股新股。

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事项已于报告期内实施完毕，发行价格为15.80元/股。 截至2014

年9月1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8名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1,987,999,987.20元缴付至主承销商

指定的账户内，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向发行人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4年9月22日，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195号），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25,822,78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7,999,987.2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6,502,

615.0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41,497,372.18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25,822,784.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815,674,588.18元。 2014年9月25日，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

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 本次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为839,709,058股，本次发行增加股份数为125,822,784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965,531,842股。

本次募投项目之“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由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杭

州公司” ）负责实施，本公司通过对海正杭州公司增加出资的方式将募投资金86,500万元用于二期生物

工程项目，其中注册资本增加10,000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正杭

州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90,000万元。

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51,474.98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其中同意海正药业母公司置换13,793.14万元，海正杭州公司37,681.84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海正药

业母公司已置换10,400万元。

相关公告已于2013年11月30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3

日、2014年8月2日、2014年9月27日、2014年9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业

竞争

浙江海正集

团有限公司

海正集团作为海正药业之控股股东将

遵守中国法律

、

法规

，

以及中国有关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和规定

，

采取有效措

施

，

并促使海正集团现有及将来控股的

企业和参股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

，

不

会

：

①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海正药业或海正药业控股的企业的

业务以及本次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构成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或于该等

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

②

以任何形式

支持海正药业及海正药业控股的企业

以外的他人从事与海正药业及海正药

业控股的企业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业务

以及此次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拟投资项目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及

③

以其它方

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海正

药业及海正药业控股的企业目前或今

后进行的业务以及此次海正药业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2010

年

9

月

14

日

，

承诺事

项长期

持续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并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公司将于上述文件规定的日期正式

开始执行，并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

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不再适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该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

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上半年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

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金

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相关情况：新准则的实施未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

上半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美国法莫泰

克有限公司

公司先后出资认购

了

PharmTak

发行的

900

万股优先股

（

其

中

800

万股

A

类优

先股

、

100

万股

B

类

优先股

），

占法莫泰

克总股本的

23.44%

0 -15,850,900.00 15,850,900.00 0

合计

- 0 -15,850,900.00 15,850,900.00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上述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

2014年上半年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5.2其他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继续提供

财务资助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海正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4亿元的财

务资助。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偿还款项为33,000万元。

相关公告已于2013年5月23日、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25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2、2014年7月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赛金药业有限公司股份

的议案》，同意转让本公司持有的赛金药业（证券代码：SGNT）29.31万股的股份。 股份转让工作正在按

照既定方案有序进行。

相关公告已于2014年7月12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4-49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审

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同时登载于2014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已登载

于2014年10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网站上。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已登载于

2014年10月28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网站上。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告》，已登载于2014年10

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4-50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7名，亲自参加会议监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审

议，与会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同时登载于2014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避

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已登载

于2014年10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网站上。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

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已登载于

2014年10月28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网站上。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

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告》，已登载于2014年10

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4-54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3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人

民币（含2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相关公告已于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1月14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根据市场环境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取消发行短期融资券。 根据2013年

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4-52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号文核准，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125,

822,78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5.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987,999,987.20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41,497,372.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4〕195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实施主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3亿元（含3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

（二）投资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产品仅限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的投资产品，包括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

的投资产品。

（三）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专业的金融机构、明确投资金额、期间、选择投资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具体投资活动由财

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购买的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

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包

括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风险可控。 在投资

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

控制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

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海正药业对最高额度不

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

3、监事会意见

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投资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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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

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上半年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

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自2014年年初以来， 财政部陆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共

四项准则，并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

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三项会计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

当在2014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根据规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上述文件规定的日期正式开始执

行。

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

息调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

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不再适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合并报表

2014

年

6

月

30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6,636,667.46 +15,850,900.00 62,487,567.46

长期股权投资

108,415,430.60 -15,850,900.00 92,564,530.60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355,178.45 +15,850,900.00 61,206,078.45

长期股权投资

105,227,764.67 -15,850,900.00 89,376,864.67

（2）母公司报表

2014

年

6

月

30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6,636,667.46 +15,850,900.00 62,487,567.46

长期股权投资

2,626,174,514.83 -15,850,900.00 2,610,323,614.8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355,178.45 +15,850,900.00 61,206,078.45

长期股权投资

2,614,754,225.64 -15,850,900.00 2,598,903,325.6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上半年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金融工具

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相关情况：新准则的实施未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上半年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

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2、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

整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

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

信息调整。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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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号文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125,822,78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5.8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987,999,987.2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41,497,372.18元。 2014年9

月22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4〕

195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分别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万

元

）

1

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

、

4300

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

81,703.00 76,500.00

2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1,558.00 31,500.00

3

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51,706.77 86,500.00

合计

264,967.77 194,500.00

注：二期生物工程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杭州公司” ）负责

实施。

2014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置换金额为51,474.98万元，其中同意海正药业母

公司置换13,793.14万元，海正杭州公司37,681.84万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974,757,244.14元（含未置换完成的部分金额

3,393.14万元、 利息收入及部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海正杭州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865,

000,000.00元（含未置换的金额37,681.84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资金来源于募集资金实施主体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与公司业务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没有

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意见认为：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海正药业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海正药业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

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有利于避免募集资

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海正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避

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监事会意见

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避

免募集资金闲置，充分发挥其效益，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